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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前野厂村原刘焕德所属院落中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8年8月28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8-1-0428-F01SFZC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的委托，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前野厂村原刘焕德所属院落中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北京市大兴区前野厂村原刘焕德所属院落中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房屋包括北京市大兴区前野厂村原刘焕德所属院落中北房七间，建筑面积为149.74平方米；东房两间，建筑面积为为39.19平方米；西房两间，建筑面积为39.43平方米；南房4间，建筑面积为189.60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为417.96平方米。附属物包含普通灯、日光灯、电表、化粪池、灯孔、上水管线、下水管线、渗井、水磨石池、陶瓷池、座便器、淋浴器、地漏、铁门、瓦楞铁雨搭、瓷贴（内墙）、院墙、水磨石地面、普通地面、瓷贴（外墙）、黑枣树、柿子树、香椿树等。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8年8月6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范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按照《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北估秘[2016]001号）等相关文件规定的取值标准并结合成新折余率进行测算。
本次估价的“重置成新价”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建筑物的正常建筑安装工程价格。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选用成本法，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8年8月6日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名称
	金额

	
	小写金额（元）
	大写金额

	房屋重置成新价
	417827
	肆拾壹万柒仟捌佰贰拾柒元整

	附属物重置成新价
	73213
	柒万叁仟贰佰壹拾叁元整

	合计
	491040
	肆拾玖万壹仟零肆拾元整


特别提示：

1.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房屋平面示意图

	
[image: image1.png]Ele]

il

B




 [image: image2.png]





备注：本房屋平面示意图仅示意房屋位置关系，不表示尺寸比例关系及建筑面积。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 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2.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土地权属资料，根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2018）京0115民初763号]，本次评估范围为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前野厂村涉案房屋及院落，估价对象房屋的建筑面积、房屋组成部件、附属物的名称及数量以价值时点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并经原告当事人刘焕德的代理人徐洋及被告当事人刘占敏的代理人芦书庭双方签字确认的现场测量数据为依据，本次评估估价结果已包含装修价值，当估价对象的上述评估条件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特此说明。

3. 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勘查，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4. 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5. 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6. 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 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数据，根据估价委托人的要求本报告中的建筑面积数据为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测量并依据《2014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确定，特此说明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 本报告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估价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2. 本报告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估价委托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 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4. 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即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8月27日）。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联系人：彭超、王姝
联系电话：010-57362806、57362460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邮政编码：100078

	估价机构资质：建设部一级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三、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确定估价对象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价值时点：2018年8月6日

	五、估价作业日期：2018年8月6日至2018年8月28日

	六、估价对象概况

	估价对象：北京市大兴区前野厂村原刘焕德所属院落中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房屋包括北京市大兴区前野厂村原刘焕德所属院落中北房七间，建筑面积为149.74平方米；东房两间，建筑面积为为39.19平方米；西房两间，建筑面积为39.43平方米；南房4间，建筑面积为189.60平方米，房屋总建筑面积为417.96平方米。附属物包含普通灯、日光灯、电表、化粪池、灯孔、上水管线、下水管线、渗井、水磨石池、陶瓷池、座便器、淋浴器、地漏、铁门、瓦楞铁雨搭、瓷贴（内墙）、院墙、水磨石地面、普通地面、瓷贴（外墙）、黑枣树、柿子树、香椿树等。

	1.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前野厂村原刘焕德所属院落

	总建筑面积：417.96平方米

	用地四至:    东至：村道路；                            南至：刘焕龙家；

西至：村道路；                            北至：村道路。

	内部装修情况：

	房号
	顶棚
	墙面
	地面
	门窗

	北房
	石膏板
	涂料
	地砖
	塑钢门、塑钢窗

	东房
	石膏板
	涂料
	地砖
	木门、钢窗

	西房
	石膏板
	涂料
	地砖
	木门、钢窗

	南房
	涂料、矿棉吸音板
	涂料、墙砖
	地砖、水泥
	塑钢门、塑钢窗

	2.估价对象他项权利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

	3.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

所属院落四至
	北至：村道路
	东至：村道路

	
	南至：刘焕龙家
	西至：村道路

	临街道路
	紧临村内道路，临近后于路及安采路。

	环境状况
	有御林古桑园、龙凤河等自然景观。

	公共服务设施（5公里范围内）
	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学校：大兴区安定镇后野厂村成人学校；
商业：小卖部；
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齐备状况较差。

	七、价值定义

	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范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按照《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2003]808号）及《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等相关文件规定的取值标准并结合成新率进行测算。

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2003]808号）的有关规定，“重置成新价”是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正常价格。

“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是指北房七间，东房两间，西房两间，南房4间，附属物包含普通灯、日光灯、电表、化粪池、灯孔、上水管线、下水管线、渗井、水磨石池、陶瓷池、座便器、淋浴器、地漏、铁门、瓦楞铁雨搭、瓷贴（内墙）、院墙、水磨石地面、普通地面、瓷贴（外墙）、黑枣树、柿子树、香椿树等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新价。

	八、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中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法原则、价值时点原则、替代原则等原则。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6.《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7.《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8.《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2003]808号）

9.《关于印发<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2003]666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2018）京0115民初763号]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十、估价方法

	根据《关于发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2003]808号）的有关规定，“重置成新价”是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按价值时点的价格水平，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且在相同成新状态下的正常价格。本次评估重置成新价采用成本法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房屋、附属物重置价×成新率

	十一、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选用成本法，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8年8月6日的房屋、附属物重置成新价，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估价结果一览表
	名称
	金额

	
	小写金额（元）
	大写金额

	房屋重置成新价
	417827
	肆拾壹万柒仟捌佰贰拾柒元整

	附属物重置成新价
	73213
	柒万叁仟贰佰壹拾叁元整

	合计
	491040
	肆拾玖万壹仟零肆拾元整


特别提示：

1.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十二、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陈  颖
	1120060040
	
	年   月   日

	叶  凌
	1119970111
	
	 年   月   日

	协助估价的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常  畅
	——
	
	         年   月   日

	十三、报告附件

	1.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鉴定委托书》[（2018）京0115民初763号]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6.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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